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貯 油 裝 置  -  《 建 築 物 ( 貯 油 裝 置 ) 規 例 》  
 

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第 2 ( 1 ) 條 的 定 義 ， 貯 油 裝 置 是 為 貯 存 石 油

產 品 而 在 地 面 上 建 造 的 任 何 油 缸 或 一 組 油 缸 （ 在 同 一 組 群 或 同 一 堤 壆

保 謢 區 內 ） ， 而 該 油 缸 的 容 量 ， 或 該 組 油 缸 其 中 一 個 的 容 量 ， 不 少 於

1 1 萬 升 。  

 

2 . 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第 1 4 ( 1 ) 條 規 定 ， 未 獲 得 事 先 批 准 及 同 意 ，

不 得 展 開 貯 油 裝 置 的 建 築 工 程 。  

3 .  如 果 位 處 地 面 以 上 的 貯 油 裝 置 達 到 《 1 9 9 2 年 貯 油 裝 置 守 則 》 的

標 準 ， 則 被 視 為 符 合 《 建 築 物 ( 貯 油 裝 置 ) 規 例 》 （ 以 下 簡 稱 《 規

例 》 ） 。  

4 .  在 未 有 取 得 根 據 《 規 例 》 發 出 的 牌 照 前 ， 貯 油 裝 置 不 可 開 始 運

作 。  

 

5 .  所 有 現 有 貯 油 裝 置 及 其 相 關 設 施 應 已 按 《 規 例 》 的 規 定 取 得 牌

照 。 任 何 新 貯 油 裝 置 和 相 關 設 施 必 須 申 領 牌 照 。 任 何 現 有 貯 油 裝 置 及

其 相 關 設 施 的 改 動 和 增 設 工 程 （ 包 括 新 油 缸 ） ， 都 需 要 在 現 有 牌 照 上

獲 得 批 註 方 可 進 行 安 裝 。 申 領 設 置 新 貯 油 裝 置 牌 照 的 先 決 條 件 是 必 須

提 交 以 下 與 擬 建 貯 油 裝 置 及 其 相 關 設 施 的 操 作 指 示 的 文 本 ， 以 獲 同

意 ：  

( a )  英 文 版 操 作 指 示 建 議 6 份 ， 中 文 版 1 份  （ 雖 然 為 了 申 領 牌 照 ，

操 作 指 示 會 以 英 文 撰 寫 ， 但 有 必 要 另 擬 備 中 文 版 本 ， 以 確 保 所

有 級 別 的 員 工 對 操 作 都 有 清 晰 的 了 解 ） ； 及  

( b )  平 面 圖 則 1 份 。  

對 於 擬 更 改 運 作 以 致 須 在 現 有 貯 油 裝 置 牌 照 作 出 批 註 以 進 行 改 動 和 增

設 工 程 ， 修 改 後 的 操 作 指 示 和 平 面 圖 則 也 要 呈 交 以 獲 同 意 。  

 

2009 年 8 月按新分類方法重新發布的認可人士、

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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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新 建 貯 油 裝 置 獲 批 牌 照 前 需 要 取 得 佔 用 許 可 證 和 全 面 檢 查 證 明

書 。 如 要 在 現 有 的 持 牌 貯 油 裝 置 加 裝 新 油 缸 ， 須 把 現 有 牌 照 與 批 註 申

請 一 起 呈 交 。 牌 照 須 每 年 續 期 ， 申 請 續 期 時 須 同 時 提 交 按 照 《 規 例 》

第 8 ( 1 ) ( b ) 條 規 定 進 行 的 油 缸 外 部 檢 查 證 明 書 和 按 照 《 規 例 》 第 8 ( 1 ) ( c )
條 進 行 的 相 關 設 施 檢 查 證 明 書 。 附 錄 B 和 附 錄 C 為 上 述 檢 查 證 明 書 的 使

用 表 格 。  

7 .  此 外 ， 根 據 《 規 例 》 第 8 ( 1 ) ( a ) 條 ， 所 有 油 缸 應 在 開 始 使 用 後 1 0
年 內 進 行 一 次 全 面 的 內 部 檢 查 。 在 此 之 後 ， 此 類 檢 查 應 在 第 一 次 檢 查

後 每 5 年 進 行 一 次 。 每 個 油 缸 的 全 面 檢 查 證 明 書 （ 見 附 錄 A 的 表 格 ） 須

在 檢 查 後 即 時 發 給 持 牌 人 ， 而 持 牌 人 應 隨 即 將 表 格 送 交 建 築 事 務 監

督 。  

8 .  根 據 《 規 例 》 第 1 0 條 ， 對 現 有 貯 油 裝 置 進 行 修 葺 、 改 動 和 增

設 ， 都 需 要 獲 得 書 面 授 權 。 申 請 書 面 授 權 需 要 呈 交 兩 份 有 註 冊 結 構 工

程 師 簽 署 的 建 議 書 。 如 果 基 於 事 實 及 特 殊 情 況 ， 有 關 的 修 葺 工 程 被 認

為 是 大 規 模 工 程 ， 或 改 動 和 增 設 涉 及 非 豁 免 的 建 築 工 程 ， 則 需 要 根 據

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申 請 批 准 。 程 序 和 規 定 可 按 照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進 行 有

關 建 築 工 程 的 要 求 。  

9 .  過 去 曾 發 生 在 建 造 中 的 油 缸 被 颱 風 摧 毀 的 事 件 。 因 此 ， 在 新 建

或 修 葺 油 缸 時 ， 應 採 取 適 當 的 預 防 措 施 以 應 付 可 能 出 現 的 惡 劣 天 氣 。  

1 0 .  在 拆 卸 全 部 或 部 分 貯 油 裝 置 時 ， 應 採 取 措 施 盡 量 降 低 造 成 環 境

污 染 、 火 災 或 爆 炸 的 危 險 。 在 申 請 施 工 同 意 書 或 書 面 授 權 （ 視 乎 何 者

適 用 ） 之 前 或 同 時 ， 應 呈 交 一 份 清 晰 的 拆 卸 方 法 說 明 書 以 取 得 建 築 事

務 監 督 的 同 意 。 拆 卸 方 法 的 設 計 可 參 照 附 錄 D 《 貯 油 裝 置 拆 卸 方 法 指

引 》 和 《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 7 1 《 拆 卸 工 程  -  保 障

公 眾 安 全 措 施 》 訂 明 的 指 引 。  

 

 

        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張 孝 威  

檔   號  ： B D  GP/BREG/A/6/1(II)  
   

初   版  ： 1 9 7 8 年 5 月  
上 次 修 訂 版  ： 1 9 9 6 年 3 月  
本 修 訂 版  ： 2 0 0 7 年 8 月  ( 助 理 署 長 ／ 拓 展 2 )  –  修 訂 附 錄 D 第 1 ( a )

及 第 1 2 段   
   

編 入 索 引  ： 《建築物(貯油裝置)規例》  
  貯油裝置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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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錄 A 
(認可人士及註冊結構工程師作業備考 48) 

油缸檢查 
《 建 築 物 ( 貯 油 裝 置 ) 規 例 》  

第 8 ( 1 ) ( a ) 條  
全 面 檢 查 證 明 書  

            
         19 年 月 日 

根據《 建 築 物 ( 貯 油 裝 置 ) 規 例 》 第 8 ( 1 ) ( a ) 條 ， 本 人    為  
 註冊結構工程師，現證明*本人已經對/在本人的監督下對（公司） 

  
(地址：            
 位於地段編號：   ) 負責操作的貯油裝置的油缸進行了全面檢查。  

本人認為，該油缸 
 在結構上堅實穩固，適宜繼續使用 12 個月，*但須施行下列修正措施。 
 在下列修正措施完成並通過本人檢查之前，不適宜繼續使用。 

油缸編號 容量 固定或浮動頂蓋 建造年份 檢查日期 

BA CO．     

狀況 
序號 檢查項目 

滿意 需要修葺
修正措施的註解/建議 

1 
超聲波測試 

(a)第 1/第 2 道外殼

  
 

 (b)底板    

2 外部/隔熱塗層    

3 沉降+    

4 周邊的底部密封    

5 顯露的底板及接縫    

6 接地線    

7 油缸基礎及表面    

8 頂蓋結構    

9 樓梯及通道    

10 
油缸及其周圍的排

水情況 
  

 

11 雜項    

 
+沉降記錄見下頁 
*刪去不適用者 

(APP-10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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沉降記錄 

 
油缸編號： 直徑 =   米  高度 =   米  

測量數據日期：   年 月 日 

最大徑向不均勻沉降  =  毫米 ， 在周邊  點與  點 之間。 

最大角度變形 =  1：  ， 在周邊 點與  點 之間。  

最大傾斜 =  毫米 

底板中心水平 = 主水平基準  米 

最小底板量度厚度  =  毫米  

 

 

周邊水平 底板等高線圖 

 

 
註冊結構工程師簽署： 
 
註冊結構工程師地址： 
 

 
 
副件送：消防處處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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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錄 B 
(認可人士及註冊結構工程師作業備考 48) 

油缸檢查 
《 建 築 物 ( 貯 油 裝 置 ) 規 例 》  

第 8 ( 1 ) ( a ) 條  
外 部 檢 查 證 明 書  

            
        19  年 月 日 

根據《 建 築 物 ( 貯 油 裝 置 ) 規 例 》 第 8 ( 1 ) ( a ) 條 ， 本 人         為  
 註冊結構工程師，現證明*本人已經對/在本人的監督下對（公司） 

  

（地址：           
 位於地段編號：   ）負責操作的貯油裝置的油缸進行了外部檢查。  

本人認為，該油缸 

 在結構上堅實穩固，適宜繼續使用 12 個月，*但須施行下列修正措施。 
 在下列修正措施完成並通過本人檢查之前，不適宜繼續使用。 

油缸編號 容量 固定或浮動蓋頂 建造年份 檢查日期 

BA CO．     

狀況 
序號 檢查項目 

滿意 需要修葺
修正措施的註解/建議 

1 
超聲波測試 
第 1/第 2 道外殼 

 
  

2 外部/ 隔熱塗層    

3 沉降+    

4 周邊的底部密封    

5 顯露的底板及接縫    

6 接地線    

7 油缸基礎及表面    

8 頂蓋結構    

9 樓梯及通道    

10 
油缸及其周圍的排

水情況 
  

 

11 雜項    

 
+沉降記錄見下頁 
*刪去不適用者 

(APP-10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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沉降記錄 
 

油缸編號： 直徑 =   米  高度 =     米 

沉降量度日期：   年 月 日 

油缸儲存物高度 =  米 

最大徑向不均勻沉降 =  米 ，  在周邊  點與  點 之間。 

最大角度變形 =  1：  ， 在周邊  點與  點 之間。  

最大傾斜 =  毫米  

 
 

 

 

  

 

 
註冊結構工程師簽署： 
 
註冊結構工程師地址： 
 

 
 
副件送：消防處處長 



附 錄 C  
(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4 8 )  

 
 
 香港建築事務監督 
 《建築物條例》  
 (第 123 章) 
 《建築物 (貯油裝置 )規例》  
 第 8(1)(c)條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 相關設施檢查證明書  
 

建築事務監督 

按照《建築物(貯油裝置)規例》第 8(1)(c)條， 本人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為註冊結構工程師， 
 
現證實本人已檢查/在本人的監督下已檢查（公司）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 
（公司地址：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地段：----------） 

負責操作的貯油裝置的相關設施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部分。 

 本人認為，所檢查的相關設施 

┌───┐ 
└───┘ 適宜繼續使用 12 個月，但須進行以下第 2 段所列的修葺工作。 
┌───┐ 
└───┘ 不適宜繼續使用，直至完成以下第 2 段所列修葺工作並達到本人滿意的程度為止。 
 
 
2. 需要修葺的相關設施如下 : 
 
 
 
 
 
 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註冊結構工程師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 
 
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註冊結構工程師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 
 
副本送：  消防處處長 

(APP-10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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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錄 D  
(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 4 8 )  

 

貯 油 裝 置 拆 卸 方 法 指 引  

環 境 影 響  

為 了 盡 可 能 減 低 拆 卸 貯 油 裝 置 對 環 境 的 影 響 ， 當 制 定 拆 卸 方 案

時 ， 應 參 照 下 列 文 件 訂 明 的 指 引 和 程 序 ：  

( a )  環 境 保 護 署 ( 以 下 簡 稱 “ 環 保 署 ＂ ) 的 《 受 污 染 土 地 評 估 和 整

治 指 引 》 、 《 專 業 人 士 環 保 事 務 諮 詢 委 員 會 專 業 守 則 》 1 / 9 3  
和  2 / 9 3 關 於 建 造 活 動 引 起 的 噪 音 。 上 述 文 件 可 向 環 保 署 技 術

秘 書 索 取 ；  

( b )  《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 1 4 4  關 於 管 制 建 築

地 盤 對 環 境 造 成 的 滋 擾 ；  及  

( c )  如 涉 及 處 置 石 棉 廢 料 ， 請 參 照 《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條 例 》 關 於 呈

交 石 棉 調 查 報 告 和 石 棉 管 理 計 劃 的 規 定 。  

 

防 護 圍 板  

2 .  工 作 地 點 要 用 適 當 的 圍 板 包 圍 ， 以 防 有 人 擅 自 進 入 。 如 果 只 是

拆 卸 部 分 貯 油 裝 置 ， 或 拆 卸 工 作 是 分 階 段 進 行 ， 應 使 用 防 火 屏 障 把 拆

卸 部 分 與 其 他 仍 在 運 作 的 部 分 隔 開 。  

 

氣 體 釋 放  

3 .  必 須 施 行 I n s t i t u t e  o f  P e t r o l e u m  M a r k e t i n g  S a f e t y  C o d e  推

薦 的 全 面 預 防 措 施 。 拆 卸 承 建 商 必 須 在 工 地 嚴 格 執 行 工 作 許 可 證 制

度 。 應 採 取 預 防 措 施 防 止 因 氣 體 和 蒸 氣 所 引 發 的 火 災 或 爆 炸 ， 特 別 在

拆 除 油 缸 或 管 道 時 ， 因 為 內 裏 可 能 殘 留 易 燃 液 體 或 氣 體 。  

4 .  所 有 油 缸 和 管 道 必 須 由 適 任 人 員 檢 查 ， 確 保 內 裏 沒 有 氣 體 。 上

述 適 任 人 員 是 指 已 修 畢 根 據 行 內 認 可 工 作 方 法 而 制 定 和 管 理 的 訓 練 課

程 的 人 員 。 訓 練 課 程 可 以 是 由 公 司 內 部 合 資 格 的 業 內 人 士 執 教 ， 或 由

合 資 格 的 商 業 公 司 經 營 。 不 論 屬 何 種 情 況 ， 簽 約 ／ 僱 用 ／ 使 用 適 任 人

員 的 公 司 應 負 責 鑒 定 其 適 任 人 員 的 能 力 。 資 格 認 證 課 程 應 具 體 說 明 所

涵 蓋 的 技 能 ； 有 規 律 的 授 課 時 間 ； 有 評 估 成 功 修 讀 課 程 的 方 法 ； 以 及

(APP-10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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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 規 的 發 證 程 序 ， 以 確 保 獲 發 證 人 員 有 能 力 在 拆 除 油 缸 前 把 殘 留 的 氣

體 釋 放 。 評 估 工 作 可 以 採 用 筆 試 ， 或 按 預 設 技 能 標 準 測 試 操 作 水 平 ，

或 採 用 兩 者 結 合 的 方 法 。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( 貯 油 裝 置 ) 規 例 》 第 4 條 設 立 的

常 務 諮 詢 委 員 會 可 審 查 訓 練 是 否 足 夠 。  

 

污 泥 和 化 學 廢 物  

5 .  應 識 別 和 安 排 處 置 由 拆 卸 工 程 所 產 生 的 污 泥 和 化 學 廢 物 。 處 置

方 法 應 符 合 《 廢 物 處 置 ( 化 學 廢 物 ) ( 一 般 ) 規 例 》 的 規 定 。  

 

廢 水 排 放  

6 .  在 清 空 或 拆 除 油 缸 或 管 道 時 ， 應 採 取 預 防 措 施 ， 避 免 石 油 產 品

濺 溢 污 染 土 地 。 任 何 受 到 污 染 的 物 料 ， 如 吸 油 或 擦 拭 物 品 都 應 妥 善 處

置 。 排 水 系 統 和 隔 油 池 應 保 持 完 好 ， 並 維 持 在 正 常 操 作 狀 態 ， 直 至 拆

除 所 有 油 缸 、 管 道 和 清 除 污 泥 為 止 。  

7 .  除 非 按 照 隔 油 池 的 操 作 程 序 排 放 污 水 ， 否 則 在 拆 卸 過 程 中 隔 油

池 上 的 排 放 閥 門 應 保 持 關 閉 和 上 鎖 ， 直 至 拆 除 所 有 油 缸 、 管 道 和 清 除

污 泥 為 止 。 從 隔 油 池 排 放 污 水 ， 必 須 符 合 根 據 《 水 污 染 管 制 條 例 》 發

出 的 牌 照 就 規 管 貯 油 裝 置 的 排 污 標 準 和 排 放 量 所 訂 的 條 件 。  

 

堤 壆 保 謢 區  

8 .  在 拆 卸 堤 壆 保 謢 區 的 地 面 和 牆 壁 之 前 ， 應 盡 可 能 先 將 所 有 油 缸

和 管 道 的 溢 濺 物 清 除 。 在 不 可 能 的 情 況 下 ， 亦 應 採 取 足 夠 的 預 防 措 施

防 止 石 油 產 品 泄 漏 到 周 邊 地 方 。  

 

工 作 程 序  

9 .  如 果 在 拆 卸 過 程 中 ， 貯 油 裝 置 仍 有 部 分 需 繼 續 操 作 ， 則 必 須 採

取 適 當 的 安 全 措 施 保 持 良 好 操 作 環 境 ， 拆 卸 程 序 也 要 按 貯 油 裝 置 操 作

的 需 要 而 作 出 安 排 。 貯 油 裝 置 的 操 作 須 在 任 何 時 刻 都 按 照 已 被 接 納 的

操 作 指 示 進 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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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 水  

1 0 .   必 須 採 取 防 範 措 施 ， 防 止 受 到 污 染 的 清 洗 用 水 或 其 他 液 體 進 入

雨 水 排 放 系 統 。 不 論 是 由 於 偶 然 的 大 雨 或 人 為 沖 洗 所 引 致 的 都 應 予 以

防 範 。 地 盤 應 備 有 雨 水 渠 平 面 圖 則 ， 供 隨 時 參 考 。    

 

極 端 天 氣 情 況  

1 1 .  應 考 慮 拆 卸 過 程 中 遇 到 惡 劣 天 氣 的 可 能 性 ， 並 採 取 適 當 應 對 措

施 。  

 

污 染 評 估 報 告  

1 2 .   展 開 拆 卸 工 作 前 ， 須 先 完 成 污 染 評 估 報 告 。 環 保 署 的 《 受 污 染

土 地 評 估 和 整 治 指 引 》 載 列 有 關 擬 備 污 染 評 估 報 告 的 指 引 。 報 告 應 包

括 以 下 的 內 容 ：  

( a )  有 關 地 盤 內 所 要 進 行 工 作 的 資 料 。 如 果 與 以 前 做 法 不 同 ， 資

料 亦 應 包 括 以 前 的 工 作 活 動 ；  

( b )  在 現 場 存 放 或 使 用 的 化 學 物 品 和 危 險 品 的 清 單 ， 並 準 確 說 明

這 些 危 險 品 的 成 分 。 在 地 盤 布 置 圖 上 清 楚 註 明 化 學 物 品 和 危

險 品 的 位 置 ；  

( c )  如 果 包 括 製 作 程 序 的 話 ， 應 說 明 製 作 程 序 的 細 節 ； 及  

( d )  土 壤 取 樣 計 劃 和 採 用 的 分 析 方 法 。  

1 3 .  污 染 評 估 有 助 鑒 別 受 污 染 土 壤 的 準 確 位 置 ， 從 而 進 行 處 理 或 特

殊 處 置 ， 或 按 慣 常 做 法 處 置 。 如 有 必 要 ， 應 採 取 相 應 的 補 救 工 作 。  

 

土 壤 樣 本  

1 4 .  在 地 面 以 上 的 結 構 和 設 施 在 拆 卸 後 ， 應 按 照 污 染 評 估 報 告 的 規

定 ， 測 試 土 壤 樣 本 的 碳 氫 化 合 物 和 鉛 含 量 。  

 
 
（ 2 0 0 7 年 8 月 修 訂 ）  


